














標租

編號

建物門牌

(信義區信安

街)

自用面積

(Ｍ２)

大公面積

(Ｍ２)

總面積

(Ｍ２)
土地標示

標租底價

新臺幣/元/

每月租金

應繳

投標保證金

新臺幣/元

商業設施火險

應投保金額

(元)

使用執照類組對應

土地使用分區組別：

備註

(一)

備註

(二)

第1標 25號 83.43 21.07 104.50
三興段二小段

428-1、428-76地號
65,600 65,600 8,78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1區

第2標 27號 63.63 14.59 78.22
三興段二小段

428-1、428-76地號
50,100 50,100 6,57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1區

第3標 29號 182.67 41.88 224.55
三興段二小段

428-1、428-76地號
143,700 143,700 18,86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1區

第4標
15巷20弄

6號
72.43 16.61 89.04

三興段二小段

428-1、428-76地號
57,000 57,000 7,48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1區

第5標 15巷20弄3號 55.20 16.28 71.48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43,400 43,400 6,00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6標 47巷23號 147.82 43.59 191.41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116,300 116,300 16,07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7標 15巷26號 145.45 42.89 188.34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114,400 114,400 15,81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8標 15巷36號 61.23 19.92 81.15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48,200 48,200 6,82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9標 47巷35號 155.40 45.83 201.23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122,200 122,200 16,90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10標 15巷46弄2號 94.44 27.85 122.29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74,300 74,300 10,27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第11標 47巷37號 101.18 29.84 131.02
三興段二小段

428等13筆地號
79,600 79,600 11,000,000

G-3：

一般門診、一般零售業甲組(不含

日常百貨)、日常服務之場所。

2區

信義區六張犁社會住宅1、2區內11戶商業設施

公告附表一(核准文號：114年6月27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46511號)

1.土地使用分區:住宅區(供住宅使

用)，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。

2.標租不動產一律按現狀標租。

3.標租不動產之租賃面積不含停車

位。得標人如有停車需求，請另行

向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申請/另

依本社會住宅停車位出租公告辦

理。

4.管理費:以外加方式收取，按總

面積以每坪103元計收，並併入每

月租金繳納，本局得視需要隨時調

整之。



公告附表二 

臺北市六張犁社會住宅 1、2區商業設施使用組別特別規範 

           114年 6月 27日北市都企字第 1143046511號  

本契約租賃物(土地及建築物)之使用(使用分區: 住宅區(供住宅使

用)，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)，

除應先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、都市計畫及建築法等相

關規定使用外，為維護本社區優質之生活及環境品質，特訂定下列部

分通用組別使用項目限制之特別規範。  

禁止使用之組別及項目: 

第七組:醫療保健服務業-不包括診所、藥局。 

第八組:社會福利設施 

第十七組:日常用品零售業-(五)肉品、水產。 

第十八組:零售市場 

第十九組:一般零售業甲組- 

  (五)便利商店、日用百貨（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００平方公尺，   

五００平方公尺以下者）。 

（三十）機車及其零件等之出售或展示（僅得附屬於第二十七組：一

般服務業（十三）機車修理及機車排氣檢定）。 

第二十組:一般零售業乙組-不包括: 

（五）科學儀器、（六）打字機及其他事業用機器、（七）度量衡器。

但不包括汽車里程計費表、（九）家具、寢具、木器、藤器、（十）



玻璃及鏡框、（十一）手工藝品、（十三）資訊器材及週邊設備。 

第二十二組:餐飲業 

第二十六組:日常服務業- 

 (一)洗衣(不包括用電及公用天然氣 )。 

(六)自行車修理及租賃。 

(九)溫泉浴室 

(十)代客磨刀。 

第二十七組:一般服務業 

第二十八組: 一般事務所- 

 (十五)計程車、小客車租賃業、小貨車租賃、民間救護車經營業之

辦事處、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

第三十二組:娛樂服務業 

第三十三組:健身服務業 

第三十七組: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

第四十四組:宗祠及宗教建築 

第四十九組:農藝及園藝業 

第五十一組: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



公告附表三 

信義區六張犁社會住宅 1、2區內 11戶商業設施承租

戶應提供本局申請綠建築標章文件 

核准文號：114年 6月 27日北市都企字第 1143046511號 

一、 承租戶應於完成室內裝修作業正式營業日前將下列表

附資料 1 份送交本局彙辦。申請綠建築標章階段如經通

知應辦理補正，應於接獲本局通知 5日內備齊提供資

料。 

二、 外觀立面開窗尺寸位置、外牆材質勿擅自變更。 

三、 空間裝設之分離式個別空調，單一室外機應小於 5HP，

併已設置具一級效能標章的機種；若設置大於 5HP之個

別空調或 VRV系統中央空調，應檢附具空調技師簽證之

空調節能計算書，且應符合 EAC、COP、CSPF等之效能

基準。 

四、 個別空間勿任意增加照明密度、燈具瓦數、變更燈具種

類、變更設置間接照明。 

天花板燈具配置圖(※.dwg) 

天花板燈具配置圖(※.pdf) 

燈具出廠證明  



燈具節能標章影本 

空調設備配置圖(※.dwg) 

空調設備配置圖(※.pdf) 

空調設備型錄 

空調設備出廠證明 

主機銘牌照片 

空調設備節能標章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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